附件5

堤防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标准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一  工程状况（240分）
	1.堤身
	①堤顶、堤肩完整平顺，无杂草、垃圾。

②堤坡无明显凹陷、起伏等
	堤身断面、护堤地宽度保持设计或竣工验收的尺度；堤肩线直、弧圆，堤坡平顺；堤身无裂缝、冲沟、无洞穴、无杂物垃圾堆放；护堤地边界明确
	40
	①堤身断面（高程、顶宽、堤坡）、护堤地（面积）未保持设计或竣工验收尺度，每项（处）扣5分，最高扣20分。

②堤顶、堤肩线不顺畅，扣5分。

③堤坡不平顺，有明显凹陷、起伏等，扣5分。

④发现堤身裂缝、冲沟、洞穴、堆放杂物垃圾等情况，每处扣5分，最高扣10分

	
	2.堤防道路
	①堤防道路完整、平坦。

②满足防汛抢险通车要求
	堤防道路畅通，满足防汛抢险通车要求;堤顶（后戗、防汛路）路面完整、平坦，无坑、无明显凹陷和波状起伏，雨后无积水；上堤辅道与堤坡交线顺直、规整，未侵蚀堤身
	30
	①堤防道路路面不平，明显凹陷，雨后有积水，扣10分。

②堤顶路面或上堤辅道路面有裂缝、坑洼等情况，扣10分。

③上堤辅道与堤坡交线不规整，每处扣5分，最高扣10分

	
	3.堤岸防护工程
	①堤岸防护工程封顶严密。

②表面无明显缺陷、洼坑及局部砌石松动变形或脱落等现象
	堤岸防护工程（护坡、护岸、丁坝、护脚等）无缺损、无坍塌、无松动；堤面平整；护坡平顺；工程整洁美观
	40
	①工程有缺损、坍塌、松动，每处扣5分，最高扣15分。

②堤面不平整，扣10分；护坡不平顺，扣10分。

③工程上杂草丛生，脏、乱、差，扣5分
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一  工程状况（240分）
	4.穿堤建筑物
	①穿堤建筑物堤段无明显沉降、裂缝、空隙等重大缺陷和隐患
	穿堤建筑物堤段无重大隐患；穿堤建筑物（桥梁、涵闸、各类管线等）符合安全运行要求；金属结构及启闭设备养护良好、运转灵活；混凝土无老化、破损现象；堤身与建筑物联结可靠，接合部无隐患、无不均匀沉降裂缝、空隙、渗漏现象；非直管穿堤建筑物情况清楚、责任明确、安全监管到位
	40
	①穿堤建筑物不符合安全运行要求，扣10分。

②启闭机运转不灵活、金属构件严重锈蚀，扣5分。

③混凝土老化、破损、裂缝，每处扣5分，最高扣10分。

④发现明显沉降、渗漏等现象，扣10分。

⑤非直管穿堤建筑物情况不清楚、责任不明确、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扣5分

	
	5.生物防护工程
	①堤（坝）坡草皮整齐无缺失，无高杆杂草。

②工程管理范围内，林木种类、布局符合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要求，宜绿化区域绿化率达80%以上
	工程管理范围内树、草种植合理，宜植防护林的地段形成生物防护体系；堤（坝）坡草皮整齐，无高杆杂草；堤肩草皮（有堤肩边埂的除外）每侧宽0.5m以上；林木缺损率小于5%，无病虫害；有计划对林木进行间伐更新
	30
	①堤（坝）坡草皮不整齐、有高杆杂草等，扣5分。

②宜植地段未形成生物防护体系，扣2分。

③宜绿化区域绿化率达不到80%，扣3分。

④堤肩草皮不满足要求，扣2分。

⑤林木缺损率高于5%，每缺损5%扣5分，最高扣10分。

⑥发现病虫害未及时处理或处理效果不好，扣5分。

⑦林木间伐更新无计划，扣3分

	
	6.工程排水系统
	①排水设施齐全，系统完善。

②堤防工程排水畅通
	工程排水畅通；按规定各类工程排水沟、减压井、排渗沟齐全、畅通，沟内杂草、杂物清理及时，无堵塞、破损现象
	20
	①工程排水系统不完善，扣15分。

②排水沟、减压井、排渗沟堵塞、破损，扣5分
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一  工程状况（240分）
	7.办公设施和环境
	①有必要的办公场所
	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完善，管理有序；管理单位庭院整洁，环境优美，绿化程度高；按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配备相应的管理设施设备
	20
	①管理用房及文体等配套设施不完善或管理混乱，扣5分。

②管理单位（包括基层站、所、段等）办公、生产、生活等环境较差，扣5分。

③环境绿化不足或存在乱放垃圾杂物现象，扣5分。

④未按规范配置相应的管理设施设备，扣5分

	
	8.标志标牌
	①设置有工程简介牌。

②设置有安全警示标牌
	标志标牌设置合理；按照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要求设置各类工程管理标志标牌，标志标牌规范统一、布局合理、埋设牢固、齐全醒目
	20
	①标志标牌（里程桩、禁行杆、限速（重）牌、分界牌、险工险段及工程标牌、工程简介牌等）不规范、不统一，扣10分。

②标志标牌布局不醒目、不美观，扣5分。

③标志标牌布局不合理、埋设不牢固，扣5分

	二  安全管理（340分）
	9.信息登记
	①按规定完成堤防信息登记
	开展堤防信息登记；登记信息完整准确，更新及时
	30
	①未开展信息登记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登记信息不完整、不准确，扣10分。

③登记信息更新不及时，扣10分。

④险工险段信息未及时上报更新，扣10分

	
	10.工程标准
	①堤防工程达到设计防洪标准
	堤防工程已完工或已达标加固，堤身断面、堤顶（后戗、防汛道路）满足设计要求
	20
	①达不到设计防洪（或竣工验收）标准，按长度计，每10%扣5分，最高扣20分

	
	11.隐患排查治理及险工险段管理
	①险点隐患记录清楚，险工险段判别准确。

②险点隐患及时处理。

③险工险段落实度汛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
	按规定开展隐患排查和险工险段判别，工程险点隐患和险工险段情况清楚；险点隐患及时处理，险工险段落实度汛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；根据需要及时开展安全评价
	50
	①工程险点隐患和险工险段情况不清楚，扣15分。

②险点隐患未及时处理，险工险段未落实度汛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，扣20分。

③重点堤段或险工险段未按《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》要求开展堤防安全评价，扣15分
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二  安全管理（340分）
	12.工程划界
	①工程管理范围完成划定，完成公告并设有界桩。

②工程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明确
	按照规定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，管理范围设有界桩（实地桩或电子桩）和公告牌，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明确；管理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属明确
	35
	①未完成工程管理范围划定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工程管理范围界桩和公告牌设置不合理、不齐全，扣10分。

③工程保护范围划定率不足50%扣10分，未划定扣15分。

④土地使用证领取率低于60%，每低10%扣2分，最高扣10分

	
	13.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管理
	①掌握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和活动情况，开展巡查
	依法对涉河项目和活动开展巡查；河道滩地、岸线开发利用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有关规定；掌握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和活动情况；建设项目审查、审批及竣工验收资料齐全；发现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和活动，及时制止、上报、配合查处工作
	25
	①违法违规利用岸线和滩地，扣10分。

②对河道内建设项目和活动情况不掌握，扣5分。

③日常巡查工作不力，扣5分。

④建设项目资料不全，扣5分

	
	14.河道清障
	①对河道内阻水林木和高秆作物、阻水建筑物构筑物的基本情况清楚，并已采取相关措施
	对河道内阻水林木和高秆作物、阻水建筑物构筑物的种类、规模、位置、设障单位等情况清楚；及时提出清障方案并督促完成清障任务；无违规设障现象
	20
	①对河道内阻水林木和高秆作物、阻水建筑物构筑物情况不清楚，扣10分。

②无清障计划或方案，扣5分。

③对违规设障制止不力，扣5分

	
	15.保护管理
	①开展水事巡查，处置发现问题，做好巡查记录。

②工程管理范围内无违规建设行为。

③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内无危害工程运行安全的活动
	依法开展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巡查，发现水事违法行为予以制止并做好调查取证、及时上报、配合查处工作，工程管理范围内无违规建设行为；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内无危害工程运行安全的活动
	30
	①未有效开展水事巡查工作，巡查不到位、记录不规范，扣5分。

②发现问题未及时有效制止，扣5分；调查取证、报告投诉、配合查处不力，扣5分。

③未开展必要的水法规宣传培训，扣5分。

④工程管理范围内有违规建设行为，扣5分。

⑤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内有危害工程运行安全的活动，扣5分
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二  安全管理（340分）
	16.防汛组织
	①建立防汛责任制。

②防汛抢险队伍落实，职责明确
	防汛责任制落实，组织体系健全；防汛抢险队伍落实，职责清晰，任务明确，定期培训
	20
	①防汛责任制不落实，组织体系不健全，扣10分。

②防汛抢险队伍不落实，职责不清晰，任务不明确，扣5分。

③防汛抢险队伍未开展培训，扣5分

	
	17.防汛准备
	①按要求编制所辖范围的防洪预案。

②适时开展防汛演练
	按规定做好汛前防汛检查；根据防洪预案，落实各项度汛措施，开展防汛演练；基础资料齐全，图表（包括防汛指挥图、调度运用计划图表及险工险段等图表）准确规范；及时检修维护通信线路、设备，保障通信畅通
	20
	①未开展汛前检查，扣5分。

②防洪预案、度汛措施不落实，未开展防汛演练，扣5分。

③基础资料不全、图表不规范，扣5分。

④通信线路、设备检修不及时，通信系统运行不可靠，扣5分

	
	18.防汛物料
	①有明确的防汛物料储备制度，落实管理人员。

②防汛物料储备满足要求，管理有序
	防汛物料储备制度健全，落实专人管理；物料储备满足要求，仓储规范，齐备完好，存放有序，建档立卡；抢险设备、器具完好；有防汛物资储备分布图或防汛物资抢险调运图，调运及时、方便
	20
	①防汛物料储备制度不健全，调用规则不明确，未落实专人管理，扣5分。

②防汛物料储备不满足要求，存放不当，台账混乱，扣5分。

③抢险设备、器具保障率低，扣5分。
④无防汛物资储备分布图或防汛物资抢险调运图，扣5分

	
	19.工程抢险
	①及时发现险情，并且报告准确。

②制定防汛抢险应急预案
	制定防汛抢险应急预案；险情发现及时，报告准确；抢险方（预）案落实；险情抢护及时，措施得当
	20
	①无防汛抢险应急预案，或预案操作性不强，抢险方（预）案不落实，扣10分。

②险情抢护不及时，措施不得当，扣10分
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二  安全管理（340分）
	20.安全生产
	①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。

②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，建立台账记录。

③编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。
④1年内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
	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；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排查治理记录规范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和培训，安全设施及器具配备齐全并定期检验，安全警示标识、危险源辨识牌等设置规范；编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并完成报备，开展演练；1年内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
	50
	①1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制度不健全，扣10分。

③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及时，隐患整改治理不彻底，台账记录不规范，扣10分。

④安全设施及器具不齐全，未定期检验或不能正常使用，安全警示标识、危险源辨识牌设置不规范，扣5分。

⑤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未编制、未报备，扣5分。
⑥未按要求开展安全生产宣传、培训和演练，扣5分。

⑦3年内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扣15分

	三   运行管护（190分）
	21.工程巡查
	①开展工程巡查工作。

②做好检查记录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
	按照相关规程规定开展经常检查、定期检查和特别检查工作，检查内容全面，记录详细规范；发现处理及时到位
	50
	①未开展工程巡查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巡查不规范，巡查路线、频次和内容不符合规定，扣15分。

③巡查记录不规范、不准确，扣15分。

④巡查发现问题处理不及时到位，扣20分

	
	22.工程观测与监测
	①对重点河段开展水位等观测。
②观测设施完好
	按要求对工程及河势水位进行观测；观测资料及时分析，整编成册；观测设施完好率达90％以上；按规定有计划的进行堤防隐患探查和河道防护工程根石探测；对重要堤段、重点部位按规定开展安全监测，沉降位移等监测项目、频次符合要求，数据可靠，记录完整，资料整编分析及时，定期开展设备校验和比测
	40
	①未开展观测或监测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观测频次不满足要求，扣5分。

③观测资料未分析，或整编不规范，扣5分。

④观测设施完好率低于90％，每低5％扣1分，最高扣5分。

⑤未对堤防进行隐患探测和根石探测，扣5分。

⑥监测设施资料缺失或不可靠，扣5分。

⑦监测项目、记录等不符合要求，缺测严重或可靠性差，扣5分；整编分析质量差，扣5分。

⑧未定期开展设备校准和比测，扣5分
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三  运行管护（190分）
	23.维修养护
	①开展工程维修养护。

②有维修养护记录
	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维修养护，制定养护计划，实施过程规范，维修养护到位，工作记录完整；大修项目有设计和审批，按计划完成；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和验收，项目资料齐全
	50
	①未开展维修养护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维修养护不及时、不到位，扣15分。

③未制定维修养护计划，实施过程不规范，未按计划完成，扣10分。

④维修养护工作验收标准不明确，过程管理不规范，扣10分。

⑤大修项目无设计、无审批，验收不及时，扣10分。

⑥维修养护记录缺失或混乱，扣5分

	
	24.害堤动物防治
	①对害堤动物基本情况清楚。

②对害堤动物有防治措施
	在害堤动物活动区有防治措施，防治效果好；无獾狐、白蚁等洞穴
	30
	①害堤动物防治措施不落实，或防治效果不好，扣15分。

②发现獾狐、白蚁等洞穴未及时处理，每处扣5分，最高扣15分

	
	25.河道供排水
	①河道供排水功能发挥正常
	制定河道（网、闸、站）供水计划，调度合理；供、排水能力达到设计要求；防洪、排涝实现联网调度
	20
	①河道供水计划不落实、调度不合理，扣10分。

②供、排水能力未达到设计要求，扣5分。

③防洪、排涝调度不合理，未实现联网调度，扣5分

	四  管理保障（180分）
	26.管理体制
	①管理主体明确，责任落实到人。

②岗位设置和人员满足运行管理需要
	管理体制顺畅，权责明晰，责任落实；管养机制健全，岗位设置合理，人员满足工程管理需要；单位有职工培训计划并按计划落实
	35
	①管理体制不顺，扣10分。

②机构不健全，岗位设置与职责不清晰，扣10分。

③管养机制不健全，未实现管养分离，扣10分。

④未开展业务培训，人员专业技能不足，扣5分

	
	27.标准化工作手册
	①编制标准化管理工作手册，满足运行管理需要
	按照有关标准及文件要求，编制标准化管理工作手册，细化到管理事项、管理程序和管理岗位，针对性和执行性强
	20
	①未编制标准化管理工作手册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标准化管理手册编制质量差，不能满足相关标准及文件要求，扣10分。

③标准化管理手册未细化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，扣5分。

④未按标准化管理手册执行，扣5分
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四  管理保障（180分）
	28.规章制度
	①管理制度满足需要
	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，内容完整，要求明确
	30
	①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扣20分。
②管理制度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，落实或执行效果差，扣10分

	
	29.经费保障
	①工程运行管理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满足工程管护需要。

②人员工资足额兑现
	管理单位运行管理经费和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及时足额保障，满足工程管护需要，来源渠道畅通稳定，财务管理规范；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兑现，福利待遇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，按规定落实职工养老、医疗等社会保险
	45
	①运行管理、维修养护等费用不能及时足额到位，扣20分。

②运行管理、维修养护等经费使用不规范，扣10分。

③人员工资不能按时发放，福利待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，扣10分。

④未按规定落实职工养老、医疗等社会保险，扣5分

	
	30.精神文明
	①基层党建工作扎实。

②领导班子团结，职工爱岗敬业。

③单位秩序良好
	重视党建工作，注重精神文明和水文化建设，管理单位内部秩序良好，领导班子团结，职工爱岗敬业，文体活动丰富
	20
	①领导班子成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，且在影响期内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，扣10分。

③单位秩序一般，精神文明和水文化建设不健全，扣10分

	
	31.档案管理
	①档案有集中存放场所，档案管理人员落实，档案设施完好。

②档案资料规范齐全，存放管理有序
	档案管理制度健全，配备档案管理人员；档案设施完好，各类档案分类清楚，存放有序，管理规范；档案管理信息化程度高
	30
	①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，管理不规范，设施不足，扣10分。

②档案管理人员不明确，扣5分。

③档案内容不完整、资料缺失，扣10分。

④工程档案信息化程度低，扣5分
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化基本要求
	水利部评价标准

	
	
	
	评价内容及要求
	标准分
	评价指标及赋分

	五  信息化建设（50分）
	32.信息化平台建设
	①应用工程信息化平台。

②实现工程信息动态管理
	建立工程管理信息化平台，实现工程在线监管；工程信息及时动态更新，与水利部相关平台实现信息融合共享、上下贯通
	20
	①未应用工程信息化平台，此项不得分。

②未建立工程管理信息化平台，扣5分。
③未实现在线监管，扣5分。
④工程信息不全面、不准确，或未及时更新，扣5分。
⑤工程信息未与水利部相关平台信息融合共享，扣5分

	
	33.自动化监测预警
	①监测监控基本信息录入平台。

②监测监控出现异常时及时采取措施
	雨水情、安全监测、视频监控等关键信息接入信息化平台，实现动态管理；监测监控数据异常时，能够自动识别险情，及时预报预警
	15
	①雨水情、安全监测、视频监控等关键信息未接入信息化平台，扣5分。
②数据异常时，无法自动识别险情，扣5分。
③出现险情时，无法及时预警预报，扣5分

	
	34.网络安全管理
	①制定并落实网络平台管理制度
	网络平台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健全；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完善
	15
	①网络平台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，扣5分。
②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存在漏洞，扣10分


说明：1.本标准中“标准化基本要求”为省级制定标准化评价标准的基本要求，“水利部评价标准”为申报水利部标准化评价的标准。

2.部级标准化评价，根据标准化评价内容及要求采用千分制考核，总分达到920分（含）以上，且工程状况、安全管理、运行管护、管理保障四个类别

  评价得分均不低于该类别总分85%的为合格。评价中若出现合理缺项，合理缺项评价得分计算方法为“合理缺项得分=[项目所在类别评价得分/（项目

  所在类别标准分-合理缺项标准分）]×合理缺项标准分”。

3.表中扣分值为评分要点的最高扣分值，评分时可依据具体情况在该分值范围内酌情扣分。

4.原则上县域内同一法人单位管理的同一河流（湖泊）上的堤防工程视为同一个评价单元。


